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 
校办发[2011]5号


关于提交2010年大事记的通知
机关各部门和校直属单位：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请机关各部门和校直属单位（档案馆、图书馆、网络中心、物业管理中心）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关于“大事记”编写工作的意见》（校办发[2009]33号）中大事记记载内容分类，编写本部门2010年大事记。

一、时间跨度

2010年1月1日-2010年12月31日止。

二、编写具体要求

1. 认真查找大事线索，力求全面反映大事。要从文件、校报、工作计划和总结、汇报材料、网络新闻、工作笔记、影像资料、奖励证书和奖牌等多种渠道搜集查找大事线索，及时查找重要史料，力求做到客观、真实、全面。      

2. 大事记记载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客观准确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的准确。大事记时间须考证清楚，标示具体，力求写全年、月、日；尽量不用或少用“最近”、“近日”、“月初”、“月底”、“上旬”、“中旬”、“下旬”等不确切的时间表述。
3．编写大事条目一定要做到观点正确，详述得体。大事记文字简洁、辞能达意。宜简则简，可以简到几十个字；宜详则详，可以详到几百字。但只描述事实，少用、不用修饰词语，不含评价性文字。

4. 编写大事条目应坚持"一条一事"原则，即在一个条目中着重记述一件事情，而不能把几件事揉在一起。

5. 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事，应根据其特点，分别采用分条记述的方法；或按照记事本末的体例作为一个条目合并记述，其时间可以概括书写，也可以标明起止日期。两种记载都必须确保大事记正文内容完整，事实脉络清晰。
    6. 人物称谓可加职务、职称，人物如有多个职衔仅用其最主要的社会身份或职衔，人名后不加“同志”称谓。

7. 每条大事记后应尽量标示其消息来源。

8. 记载大事如有照片的在用文字叙述的同时提供照片（jpg格式）。

三、报送时间及方式

1．报送时间：请于2011年3月31日前将大事记终稿报送校办。

2．报送方式：打印纸质一份，部门负责人审定并签字后加盖单位、部门公章报送校办秘书科，同时通过OA发送电子档至校办杨俊芳信箱内。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学校办公室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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